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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總則 

一、 為增進教師學術與經驗交流並提升師資，依據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六條第二

項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合聘，分校內單位間之合聘或本校與校外學術研究機構之合聘。 

三、 本要點所稱校外學術研究機構如下: 

(一) 公私立大專院校。 

(二) 公立研究機構、行政法人學術研究機構及財團法人學術研究機構。 

經衛生福利部新制教學醫院評鑑為教學醫院合格或優等，且經新制醫院評鑑為優等以

上之醫療社團法人學術研究機構。 

 

貳、校內單位間之合聘 

四、 本校各系所、中心、室(以下簡稱系所）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合聘教師: 

(一) 二系所共同開設整合型專業必修學程，或某系（所、中心、室）開設新的專業必修

學程，並提供足夠授課鐘點數聘請他系（所、中心、室）教師支援者。 

(二) 系所開設之特定專業必修課程需聘請相關系所學程之特定教師長期性支援授課者。 

(三) 系所無核定員額，需由相關系（所、科）支援開課者。 

(四) 其他宜以合聘方式聘任教師者。 

五 、本校校內教師之合聘(以下簡稱校內合聘)，分為主、從聘。校內合聘以原聘單位為主聘

單位，另一方為從聘單位；或由合聘單位及合聘教師協商確認主、從聘單位，並載明於書

面(如附表)；其教師員額之計列，歸屬主聘單位。 

前項校內合聘如涉及調整主聘單位，仍應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六條規定辦

理調整聘任單位後，始辦理合聘作業。 

六、校內合聘須經需求單位徵得教師意願，並由該需求單位教評會同意後，循行政程序先會

簽原聘單位，並經原聘單位教評會通過，再會簽教務處及人事室，陳請校長同意後聘任，

續聘時亦同。 

       合聘教師之聘書應載明主聘、從聘單位，其教師等級並應一致。合聘期間應配合教師

之新、續聘聘期，必要時，得縮短之。合聘單位以二個為限，更換合聘單位限以學年或學

期為之。 

七、校內合聘教師於主聘、從聘單位之教學授課時數，合計不得低於教師基本授課時數。 

合聘教師教學、研究所需經費與空間，由合聘單位協議後載入書面。 

八、校內合聘教師於主聘、從聘單位雙方之內部事務得享有參與及投票權，惟對於參與全校



性事務之權利與義務，概計入主聘單位辦理；合聘教師在合聘單位內之權利義務於本辦法

未規定者，由合聘單位協商之，並載入書面。 

九、校內合聘教師之權利與義務及期滿後聘任之單位，合聘教師應與主聘、從聘單位協商後，

並載入書面。 

合聘教師在合聘單位之服務年資，均列入計算。辦理教師升等、教師評鑑時，合聘教師

在主聘、從聘單位之教學、研究、服務、推廣等績效均予採計。 

十、 校內合聘教師從事全校性選舉及與員額有關之活動時，均以主聘單位員額處理；惟從聘

單位如無所屬專任教師員額時，從聘單位合聘教師之人數，得用於計算從聘單位應出席各

項會議代表人數，惟合聘教師不應重覆擔任校級委員（代表）。 

参、 本校與校外學術研究機構之合聘 

十一、 本校與校外學術研究機構之合聘教師(以下簡稱校外合聘)，其資格應符合教育人員任

用條例之規定，並以具有助理教授以上教師證書或具博士學位證書者為限。 

十二、 校外合聘教師在本校支領薪俸者，以本校為主聘單位，員額計入該主聘系所;    校

外合聘教師在校外學術研究機構支薪者，以本校為從聘單位，不佔本校編制員額。 

十三、校外合聘教師聘期以一年為原則。初聘應經本校三級教評會審議，續聘則經系所教評

會審議通過，送校長核定後生效。 

      校外合聘教師以本校為主聘單位時，從聘單位應以書面向本校提出申請；本校為從聘單

位時，本校應以書面徵得他方同意後，本校始發給合聘教師聘書。 

十四、 校外合聘教師以本校為主聘單位者，其一切權利義務比照本校專任教師。 

十五、 校外合聘教師以本校為從聘單位時，其在從聘系所之權利義務，除下列事項外，得由

該從聘系所另行議定：  

（一） 教學、學術研究、研究生論文指導及服務推廣等事項。 

（二） 於本校每週授課時數依本校專（兼）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編配計算要點專任教師授

課時數折半計算，不足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 

（三） 應獲得等同於從聘系所其他教師之研究空間與資源。  

（四） 得利用本校資源進行研究、參與本校學術性活動及列席系所務會議。 

（五） 校外合聘教師所發表之研究報告及論文，應註明與本校之關係。涉及智慧財產權，

其權利之分配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六） 校外合聘教師得依本要點第十六點申辦教育部教師證書事宜。 

十六、校外合聘教師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所定資格，擬申辦教育部教

師證書，應在主聘單位辦理，主聘單位無辦理教師送審業務者，始得於本校任教滿一

年後申請教師證書，且辦理送審之當學期應經本校聘任有案。其審查程序及相關事項

比照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四條之一之規定辦理。 

肆、附則 

十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八、本要點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 

 

校內合聘教師權利義務表 

 主聘單位 從聘單位 

教師升等提出單位   

教師評鑑單位   

產學案計算單位   

特聘教授遴選   

教學傑出教師遴選   

輔導服務傑出教師遴

選 

  

合聘期滿聘任之單位   

教學研究經費   

研究室   

其他事項 
  

(表格不敷使用時，請自行延伸) 

 

合聘時間：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主聘單位：              系(所、中心、室)，主管：                (簽章) 

  

從聘單位：              系(所、中心、室)，主管：                (簽章) 

 

合聘教師簽名： 

 

本表一式四份，由合聘教師填寫，並經合聘教師、合聘單位主管共同簽名後，各留存一份，

另一份留存人事室。 


